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97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逸真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妨害公務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

8960號、第17093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

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及被告之意見後，

由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

下：

    主          文

張逸真犯妨害公務執行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

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

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貳萬元。 

　  犯罪事實及理由

壹、有罪部分

一、犯罪事實：張逸真於民國111年6月6日18時43分許，駕駛車

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本案車輛)並搭載林豐仁

(所涉傷害等罪嫌，由本院另行審結)至彰化縣○○市○○路

0段00號(下稱○○路0段00號)就診，張逸真先行下車看診，

林豐仁則於車上等待。惟因本案車輛違規併排停車在金馬路

3段59號前道路之公共場所，遭彰化縣警察局彰化分局中正

派出所巡佐許哲維、警員黃則勳攔查，許哲維、黃則勳要求

林豐仁告知年籍資料查驗身分，張逸真見狀上前陪同林豐

仁。林豐仁因另案遭通緝中，擔心遭警方查知通緝犯之身

分，下車後虛報他人身分證字號，許哲維查驗後，發現林豐

仁與上開身分證字號之相片明顯不符，遂要求林豐仁告知真

實年籍資料以供查驗。林豐仁藉故返回本案車輛上拿取證

件，但上車後隨即移往駕駛座欲駕車逃逸，許哲維、黃則勳

見狀大聲喝斥林豐仁停止動作，並欲徒手壓制林豐仁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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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林豐仁竟徒手大力拉扯許哲維之手臂掙脫控制，致許哲

維因此受有右側肩關節脫臼、右側手肘擦傷等傷害。嗣林豐

仁掙脫上開員警控制逃下車後，張逸真知悉許哲維、黃則勳

均係身著警察制服正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竟基於妨害公

務及侮辱公務員之犯意，出手拉扯前開員警之手臂，欲阻止

其等追捕林豐仁，待前開員警壓制林豐仁後，復以要讓林豐

仁穿衣服為由，在○○路0段00號前道路上之公共場所，出

言辱罵許哲維、黃則勳「你們番仔喔(臺語)」、「我不知道

現在的警察這麼兩光(臺語)」等語，而以上開方式，對於依

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施以強暴及當場侮辱，妨害公務員執行

職務，及足以貶損公務員執行職務之尊嚴。嗣經支援員警到

場後始將林豐仁、張逸真帶返彰化縣警察局彰化分局中正派

出所查驗身分。

二、被告張逸真所犯並非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

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之案件，被告張逸真

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受命法官告知

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與被告張逸真均同意適用

簡式審判程序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認適宜進行簡式審判程

序，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規定，裁定由受命法

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且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及第

159條第2項之規定，本案不適用同法第159條第1項傳聞法則

有關限制證據能力之相關規定，亦不受同法第161條之2、第

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合

先敘明。

三、證據名稱　　

(一)被告張逸真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自白。

(二)證人即同案被告林豐仁於警詢及偵查中之陳述。

(三)證人即告訴人許哲維於警詢、偵查中之指證。

(四)證人黃則勳於偵查中之證述。

(五)彰化縣警察局彰化分局職務報告書。

(六)員警密錄器錄影畫面擷取照片、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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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彰化縣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車輛詳細

資料報表(車牌號碼000-0000號)。

(八)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勘驗報告。

四、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張逸真所為，係犯刑法第135條第1項之妨害公務執行

罪、刑法第140條之侮辱公務員罪。

(二)被告張逸真基於侮辱公務員之單一犯意，於密切接近之時

間，先後出言辱罵巡佐許哲維、警員黃則勳「你們番仔喔

(臺語)」、「我不知道現在的警察這麼兩光(臺語)」等語，

侵害相同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

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應視

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屬接

續犯，論以包括一罪。而被告張逸真以一行為觸犯上開2罪

名，為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規定，應從一重之妨害公

務執行罪處斷。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張逸真於員警依法執行

職務時施以強暴行為，及當場出言侮辱，藐視國家公權力之

正當執行及損害公務員執法尊嚴，被告張逸真所為應予非

難。併斟酌被告張逸真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所生損

害，於犯罪後坦承犯行，並與巡佐許哲維達成調解，有本院

112年度彰司刑移調字第107號調解程序筆錄附卷可稽。兼考

量被告張逸真自述教育程度為高中畢業，目前待業中，家中

成員尚有母親、1個哥哥、1個姐姐，家中經濟依靠目前有工

作的姐姐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

金之折算標準。

(四)被告張逸真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刑

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

參。而本院考量被告張逸真係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且於

犯罪後坦承犯行，並與巡佐許哲維達成調解，其經此偵查、

審判程序及科刑之教訓後，當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爰

認被告張逸真所受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依刑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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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宣告如主文所示之緩刑。惟被告張逸

真為上開犯行，法治觀念淡薄，為使其對自身行為有所警

惕，日後更加重視法規範秩序，本院認尚有課與被告張逸真

一定負擔之必要，爰併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規定，命被

告張逸真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2

萬元。又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倘被告張逸真

違反本院所定上開命其履行之事項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

緩刑難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檢察官得向法

院聲請撤銷其本案緩刑宣告，附此說明。

貳、不另為公訴不受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張逸真上開出言公然侮辱告訴人許哲維

之行為，亦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嫌。

二、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

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

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又法

院裁定改行簡式審判程序，倘係案件應為免訴或不受理諭知

判決(含一部事實不另為免訴或不受理諭知之情形)時，因屬

訴訟條件欠缺之程序判決，與被告已為之有罪陳述，並無衝

突，且與犯罪事實之認定無關，而與簡式審判僅在放寬證據

法則並簡化證據調查程序，並非免除法院認事用法職責，亦

無扞格，更符合簡式審判程序為求訴訟經濟、減少被告訟累

之立法意旨，此時法院既係於尊重當事人之程序參與權後，

改行簡式審判程序，如檢察官於訴訟程序之進行中，未曾異

議，而無公訴權受侵害之疑慮時，縱使法院並未撤銷原裁

定，改行通常審判程序，以避免訴訟勞費，仍屬事實審法院

程序轉換職權之適法行使(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289號

判決意旨參照)。　　

三、經查告訴人許哲維對被告張逸真提出公然侮辱告訴，經檢察

官偵查後，認被告張逸真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

罪嫌，而提起公訴。依刑法第314條規定，公然侮辱罪須告

訴乃論。茲因被告張逸真與告訴人許哲維已調解成立，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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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許哲維並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具狀撤回對被告張逸真之

告訴，有刑事撤回告訴狀附卷足佐(見本院卷第79頁)。依上

開說明，本院就被告張逸真所涉公然侮辱部分，本應判決公

訴不受理，惟因其此部分所涉，與前揭經本院論罪科刑部

分，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公訴不受

理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賴志盛提起公訴，檢察官何昇昀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5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慧欣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

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5   日

                               書記官  楊雅芳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35條第1項

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140條

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當場侮辱或對於其依法執行之職務公

然侮辱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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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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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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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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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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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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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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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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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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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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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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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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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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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i-resizable-help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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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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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ght: 10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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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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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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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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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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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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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c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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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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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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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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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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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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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97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逸真




上列被告因妨害公務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8960號、第17093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及被告之意見後，由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張逸真犯妨害公務執行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貳萬元。 
　  犯罪事實及理由
壹、有罪部分
一、犯罪事實：張逸真於民國111年6月6日18時43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本案車輛)並搭載林豐仁(所涉傷害等罪嫌，由本院另行審結)至彰化縣○○市○○路0段00號(下稱○○路0段00號)就診，張逸真先行下車看診，林豐仁則於車上等待。惟因本案車輛違規併排停車在金馬路3段59號前道路之公共場所，遭彰化縣警察局彰化分局中正派出所巡佐許哲維、警員黃則勳攔查，許哲維、黃則勳要求林豐仁告知年籍資料查驗身分，張逸真見狀上前陪同林豐仁。林豐仁因另案遭通緝中，擔心遭警方查知通緝犯之身分，下車後虛報他人身分證字號，許哲維查驗後，發現林豐仁與上開身分證字號之相片明顯不符，遂要求林豐仁告知真實年籍資料以供查驗。林豐仁藉故返回本案車輛上拿取證件，但上車後隨即移往駕駛座欲駕車逃逸，許哲維、黃則勳見狀大聲喝斥林豐仁停止動作，並欲徒手壓制林豐仁之行動。林豐仁竟徒手大力拉扯許哲維之手臂掙脫控制，致許哲維因此受有右側肩關節脫臼、右側手肘擦傷等傷害。嗣林豐仁掙脫上開員警控制逃下車後，張逸真知悉許哲維、黃則勳均係身著警察制服正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竟基於妨害公務及侮辱公務員之犯意，出手拉扯前開員警之手臂，欲阻止其等追捕林豐仁，待前開員警壓制林豐仁後，復以要讓林豐仁穿衣服為由，在○○路0段00號前道路上之公共場所，出言辱罵許哲維、黃則勳「你們番仔喔(臺語)」、「我不知道現在的警察這麼兩光(臺語)」等語，而以上開方式，對於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施以強暴及當場侮辱，妨害公務員執行職務，及足以貶損公務員執行職務之尊嚴。嗣經支援員警到場後始將林豐仁、張逸真帶返彰化縣警察局彰化分局中正派出所查驗身分。
二、被告張逸真所犯並非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之案件，被告張逸真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受命法官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與被告張逸真均同意適用簡式審判程序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認適宜進行簡式審判程序，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規定，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且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及第159條第2項之規定，本案不適用同法第159條第1項傳聞法則有關限制證據能力之相關規定，亦不受同法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合先敘明。
三、證據名稱　　
(一)被告張逸真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自白。
(二)證人即同案被告林豐仁於警詢及偵查中之陳述。
(三)證人即告訴人許哲維於警詢、偵查中之指證。
(四)證人黃則勳於偵查中之證述。
(五)彰化縣警察局彰化分局職務報告書。
(六)員警密錄器錄影畫面擷取照片、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
(七)彰化縣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車牌號碼000-0000號)。
(八)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勘驗報告。
四、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張逸真所為，係犯刑法第135條第1項之妨害公務執行罪、刑法第140條之侮辱公務員罪。
(二)被告張逸真基於侮辱公務員之單一犯意，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先後出言辱罵巡佐許哲維、警員黃則勳「你們番仔喔(臺語)」、「我不知道現在的警察這麼兩光(臺語)」等語，侵害相同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屬接續犯，論以包括一罪。而被告張逸真以一行為觸犯上開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規定，應從一重之妨害公務執行罪處斷。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張逸真於員警依法執行職務時施以強暴行為，及當場出言侮辱，藐視國家公權力之正當執行及損害公務員執法尊嚴，被告張逸真所為應予非難。併斟酌被告張逸真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所生損害，於犯罪後坦承犯行，並與巡佐許哲維達成調解，有本院112年度彰司刑移調字第107號調解程序筆錄附卷可稽。兼考量被告張逸真自述教育程度為高中畢業，目前待業中，家中成員尚有母親、1個哥哥、1個姐姐，家中經濟依靠目前有工作的姐姐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被告張逸真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而本院考量被告張逸真係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且於犯罪後坦承犯行，並與巡佐許哲維達成調解，其經此偵查、審判程序及科刑之教訓後，當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爰認被告張逸真所受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宣告如主文所示之緩刑。惟被告張逸真為上開犯行，法治觀念淡薄，為使其對自身行為有所警惕，日後更加重視法規範秩序，本院認尚有課與被告張逸真一定負擔之必要，爰併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規定，命被告張逸真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2萬元。又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倘被告張逸真違反本院所定上開命其履行之事項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檢察官得向法院聲請撤銷其本案緩刑宣告，附此說明。
貳、不另為公訴不受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張逸真上開出言公然侮辱告訴人許哲維之行為，亦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嫌。
二、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又法院裁定改行簡式審判程序，倘係案件應為免訴或不受理諭知判決(含一部事實不另為免訴或不受理諭知之情形)時，因屬訴訟條件欠缺之程序判決，與被告已為之有罪陳述，並無衝突，且與犯罪事實之認定無關，而與簡式審判僅在放寬證據法則並簡化證據調查程序，並非免除法院認事用法職責，亦無扞格，更符合簡式審判程序為求訴訟經濟、減少被告訟累之立法意旨，此時法院既係於尊重當事人之程序參與權後，改行簡式審判程序，如檢察官於訴訟程序之進行中，未曾異議，而無公訴權受侵害之疑慮時，縱使法院並未撤銷原裁定，改行通常審判程序，以避免訴訟勞費，仍屬事實審法院程序轉換職權之適法行使(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289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經查告訴人許哲維對被告張逸真提出公然侮辱告訴，經檢察官偵查後，認被告張逸真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嫌，而提起公訴。依刑法第314條規定，公然侮辱罪須告訴乃論。茲因被告張逸真與告訴人許哲維已調解成立，告訴人許哲維並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具狀撤回對被告張逸真之告訴，有刑事撤回告訴狀附卷足佐(見本院卷第79頁)。依上開說明，本院就被告張逸真所涉公然侮辱部分，本應判決公訴不受理，惟因其此部分所涉，與前揭經本院論罪科刑部分，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公訴不受理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賴志盛提起公訴，檢察官何昇昀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5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慧欣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
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5   日
                               書記官  楊雅芳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35條第1項
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140條
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當場侮辱或對於其依法執行之職務公然侮辱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97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逸真


上列被告因妨害公務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
8960號、第17093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
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及被告之意見後，
由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
    主          文
張逸真犯妨害公務執行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
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
，向公庫支付新臺幣貳萬元。 
　  犯罪事實及理由
壹、有罪部分
一、犯罪事實：張逸真於民國111年6月6日18時43分許，駕駛車
    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本案車輛)並搭載林豐仁
    (所涉傷害等罪嫌，由本院另行審結)至彰化縣○○市○○路0段0
    0號(下稱○○路0段00號)就診，張逸真先行下車看診，林豐仁
    則於車上等待。惟因本案車輛違規併排停車在金馬路3段59
    號前道路之公共場所，遭彰化縣警察局彰化分局中正派出所
    巡佐許哲維、警員黃則勳攔查，許哲維、黃則勳要求林豐仁
    告知年籍資料查驗身分，張逸真見狀上前陪同林豐仁。林豐
    仁因另案遭通緝中，擔心遭警方查知通緝犯之身分，下車後
    虛報他人身分證字號，許哲維查驗後，發現林豐仁與上開身
    分證字號之相片明顯不符，遂要求林豐仁告知真實年籍資料
    以供查驗。林豐仁藉故返回本案車輛上拿取證件，但上車後
    隨即移往駕駛座欲駕車逃逸，許哲維、黃則勳見狀大聲喝斥
    林豐仁停止動作，並欲徒手壓制林豐仁之行動。林豐仁竟徒
    手大力拉扯許哲維之手臂掙脫控制，致許哲維因此受有右側
    肩關節脫臼、右側手肘擦傷等傷害。嗣林豐仁掙脫上開員警
    控制逃下車後，張逸真知悉許哲維、黃則勳均係身著警察制
    服正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竟基於妨害公務及侮辱公務員
    之犯意，出手拉扯前開員警之手臂，欲阻止其等追捕林豐仁
    ，待前開員警壓制林豐仁後，復以要讓林豐仁穿衣服為由，
    在○○路0段00號前道路上之公共場所，出言辱罵許哲維、黃
    則勳「你們番仔喔(臺語)」、「我不知道現在的警察這麼兩
    光(臺語)」等語，而以上開方式，對於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
    員施以強暴及當場侮辱，妨害公務員執行職務，及足以貶損
    公務員執行職務之尊嚴。嗣經支援員警到場後始將林豐仁、
    張逸真帶返彰化縣警察局彰化分局中正派出所查驗身分。
二、被告張逸真所犯並非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
    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之案件，被告張逸真
    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受命法官告知
    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與被告張逸真均同意適用
    簡式審判程序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認適宜進行簡式審判程
    序，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規定，裁定由受命法
    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且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及第
    159條第2項之規定，本案不適用同法第159條第1項傳聞法則
    有關限制證據能力之相關規定，亦不受同法第161條之2、第
    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合
    先敘明。
三、證據名稱　　
(一)被告張逸真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自白。
(二)證人即同案被告林豐仁於警詢及偵查中之陳述。
(三)證人即告訴人許哲維於警詢、偵查中之指證。
(四)證人黃則勳於偵查中之證述。
(五)彰化縣警察局彰化分局職務報告書。
(六)員警密錄器錄影畫面擷取照片、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
(七)彰化縣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車輛詳細
    資料報表(車牌號碼000-0000號)。
(八)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勘驗報告。
四、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張逸真所為，係犯刑法第135條第1項之妨害公務執行
    罪、刑法第140條之侮辱公務員罪。
(二)被告張逸真基於侮辱公務員之單一犯意，於密切接近之時間
    ，先後出言辱罵巡佐許哲維、警員黃則勳「你們番仔喔(臺
    語)」、「我不知道現在的警察這麼兩光(臺語)」等語，侵
    害相同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
    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應視為
    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屬接續
    犯，論以包括一罪。而被告張逸真以一行為觸犯上開2罪名
    ，為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規定，應從一重之妨害公務
    執行罪處斷。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張逸真於員警依法執行
    職務時施以強暴行為，及當場出言侮辱，藐視國家公權力之
    正當執行及損害公務員執法尊嚴，被告張逸真所為應予非難
    。併斟酌被告張逸真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所生損害，
    於犯罪後坦承犯行，並與巡佐許哲維達成調解，有本院112
    年度彰司刑移調字第107號調解程序筆錄附卷可稽。兼考量
    被告張逸真自述教育程度為高中畢業，目前待業中，家中成
    員尚有母親、1個哥哥、1個姐姐，家中經濟依靠目前有工作
    的姐姐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
    之折算標準。
(四)被告張逸真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刑
    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
    。而本院考量被告張逸真係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且於犯
    罪後坦承犯行，並與巡佐許哲維達成調解，其經此偵查、審
    判程序及科刑之教訓後，當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爰認
    被告張逸真所受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依刑法第74
    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宣告如主文所示之緩刑。惟被告張逸真
    為上開犯行，法治觀念淡薄，為使其對自身行為有所警惕，
    日後更加重視法規範秩序，本院認尚有課與被告張逸真一定
    負擔之必要，爰併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規定，命被告張
    逸真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2萬元
    。又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倘被告張逸真違反
    本院所定上開命其履行之事項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
    難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檢察官得向法院聲
    請撤銷其本案緩刑宣告，附此說明。
貳、不另為公訴不受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張逸真上開出言公然侮辱告訴人許哲維
    之行為，亦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嫌。
二、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
    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
    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又法
    院裁定改行簡式審判程序，倘係案件應為免訴或不受理諭知
    判決(含一部事實不另為免訴或不受理諭知之情形)時，因屬
    訴訟條件欠缺之程序判決，與被告已為之有罪陳述，並無衝
    突，且與犯罪事實之認定無關，而與簡式審判僅在放寬證據
    法則並簡化證據調查程序，並非免除法院認事用法職責，亦
    無扞格，更符合簡式審判程序為求訴訟經濟、減少被告訟累
    之立法意旨，此時法院既係於尊重當事人之程序參與權後，
    改行簡式審判程序，如檢察官於訴訟程序之進行中，未曾異
    議，而無公訴權受侵害之疑慮時，縱使法院並未撤銷原裁定
    ，改行通常審判程序，以避免訴訟勞費，仍屬事實審法院程
    序轉換職權之適法行使(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289號判
    決意旨參照)。　　
三、經查告訴人許哲維對被告張逸真提出公然侮辱告訴，經檢察
    官偵查後，認被告張逸真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
    罪嫌，而提起公訴。依刑法第314條規定，公然侮辱罪須告
    訴乃論。茲因被告張逸真與告訴人許哲維已調解成立，告訴
    人許哲維並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具狀撤回對被告張逸真之
    告訴，有刑事撤回告訴狀附卷足佐(見本院卷第79頁)。依上
    開說明，本院就被告張逸真所涉公然侮辱部分，本應判決公
    訴不受理，惟因其此部分所涉，與前揭經本院論罪科刑部分
    ，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公訴不受理
    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賴志盛提起公訴，檢察官何昇昀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5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慧欣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
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5   日
                               書記官  楊雅芳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35條第1項
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140條
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當場侮辱或對於其依法執行之職務公
然侮辱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97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逸真


上列被告因妨害公務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8960號、第17093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及被告之意見後，由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張逸真犯妨害公務執行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貳萬元。 
　  犯罪事實及理由
壹、有罪部分
一、犯罪事實：張逸真於民國111年6月6日18時43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本案車輛)並搭載林豐仁(所涉傷害等罪嫌，由本院另行審結)至彰化縣○○市○○路0段00號(下稱○○路0段00號)就診，張逸真先行下車看診，林豐仁則於車上等待。惟因本案車輛違規併排停車在金馬路3段59號前道路之公共場所，遭彰化縣警察局彰化分局中正派出所巡佐許哲維、警員黃則勳攔查，許哲維、黃則勳要求林豐仁告知年籍資料查驗身分，張逸真見狀上前陪同林豐仁。林豐仁因另案遭通緝中，擔心遭警方查知通緝犯之身分，下車後虛報他人身分證字號，許哲維查驗後，發現林豐仁與上開身分證字號之相片明顯不符，遂要求林豐仁告知真實年籍資料以供查驗。林豐仁藉故返回本案車輛上拿取證件，但上車後隨即移往駕駛座欲駕車逃逸，許哲維、黃則勳見狀大聲喝斥林豐仁停止動作，並欲徒手壓制林豐仁之行動。林豐仁竟徒手大力拉扯許哲維之手臂掙脫控制，致許哲維因此受有右側肩關節脫臼、右側手肘擦傷等傷害。嗣林豐仁掙脫上開員警控制逃下車後，張逸真知悉許哲維、黃則勳均係身著警察制服正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竟基於妨害公務及侮辱公務員之犯意，出手拉扯前開員警之手臂，欲阻止其等追捕林豐仁，待前開員警壓制林豐仁後，復以要讓林豐仁穿衣服為由，在○○路0段00號前道路上之公共場所，出言辱罵許哲維、黃則勳「你們番仔喔(臺語)」、「我不知道現在的警察這麼兩光(臺語)」等語，而以上開方式，對於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施以強暴及當場侮辱，妨害公務員執行職務，及足以貶損公務員執行職務之尊嚴。嗣經支援員警到場後始將林豐仁、張逸真帶返彰化縣警察局彰化分局中正派出所查驗身分。
二、被告張逸真所犯並非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之案件，被告張逸真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受命法官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與被告張逸真均同意適用簡式審判程序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認適宜進行簡式審判程序，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規定，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且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及第159條第2項之規定，本案不適用同法第159條第1項傳聞法則有關限制證據能力之相關規定，亦不受同法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合先敘明。
三、證據名稱　　
(一)被告張逸真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自白。
(二)證人即同案被告林豐仁於警詢及偵查中之陳述。
(三)證人即告訴人許哲維於警詢、偵查中之指證。
(四)證人黃則勳於偵查中之證述。
(五)彰化縣警察局彰化分局職務報告書。
(六)員警密錄器錄影畫面擷取照片、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
(七)彰化縣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車牌號碼000-0000號)。
(八)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勘驗報告。
四、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張逸真所為，係犯刑法第135條第1項之妨害公務執行罪、刑法第140條之侮辱公務員罪。
(二)被告張逸真基於侮辱公務員之單一犯意，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先後出言辱罵巡佐許哲維、警員黃則勳「你們番仔喔(臺語)」、「我不知道現在的警察這麼兩光(臺語)」等語，侵害相同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屬接續犯，論以包括一罪。而被告張逸真以一行為觸犯上開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規定，應從一重之妨害公務執行罪處斷。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張逸真於員警依法執行職務時施以強暴行為，及當場出言侮辱，藐視國家公權力之正當執行及損害公務員執法尊嚴，被告張逸真所為應予非難。併斟酌被告張逸真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所生損害，於犯罪後坦承犯行，並與巡佐許哲維達成調解，有本院112年度彰司刑移調字第107號調解程序筆錄附卷可稽。兼考量被告張逸真自述教育程度為高中畢業，目前待業中，家中成員尚有母親、1個哥哥、1個姐姐，家中經濟依靠目前有工作的姐姐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被告張逸真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而本院考量被告張逸真係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且於犯罪後坦承犯行，並與巡佐許哲維達成調解，其經此偵查、審判程序及科刑之教訓後，當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爰認被告張逸真所受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宣告如主文所示之緩刑。惟被告張逸真為上開犯行，法治觀念淡薄，為使其對自身行為有所警惕，日後更加重視法規範秩序，本院認尚有課與被告張逸真一定負擔之必要，爰併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規定，命被告張逸真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2萬元。又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倘被告張逸真違反本院所定上開命其履行之事項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檢察官得向法院聲請撤銷其本案緩刑宣告，附此說明。
貳、不另為公訴不受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張逸真上開出言公然侮辱告訴人許哲維之行為，亦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嫌。
二、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又法院裁定改行簡式審判程序，倘係案件應為免訴或不受理諭知判決(含一部事實不另為免訴或不受理諭知之情形)時，因屬訴訟條件欠缺之程序判決，與被告已為之有罪陳述，並無衝突，且與犯罪事實之認定無關，而與簡式審判僅在放寬證據法則並簡化證據調查程序，並非免除法院認事用法職責，亦無扞格，更符合簡式審判程序為求訴訟經濟、減少被告訟累之立法意旨，此時法院既係於尊重當事人之程序參與權後，改行簡式審判程序，如檢察官於訴訟程序之進行中，未曾異議，而無公訴權受侵害之疑慮時，縱使法院並未撤銷原裁定，改行通常審判程序，以避免訴訟勞費，仍屬事實審法院程序轉換職權之適法行使(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289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經查告訴人許哲維對被告張逸真提出公然侮辱告訴，經檢察官偵查後，認被告張逸真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嫌，而提起公訴。依刑法第314條規定，公然侮辱罪須告訴乃論。茲因被告張逸真與告訴人許哲維已調解成立，告訴人許哲維並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具狀撤回對被告張逸真之告訴，有刑事撤回告訴狀附卷足佐(見本院卷第79頁)。依上開說明，本院就被告張逸真所涉公然侮辱部分，本應判決公訴不受理，惟因其此部分所涉，與前揭經本院論罪科刑部分，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公訴不受理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賴志盛提起公訴，檢察官何昇昀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5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慧欣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
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5   日
                               書記官  楊雅芳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35條第1項
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140條
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當場侮辱或對於其依法執行之職務公然侮辱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
　　
　



